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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錢防治宣導─一分鐘看懂洗錢防制宣導：
宣導洗錢防制法跑馬燈文字
1.洗錢防制法106年6月28日施行，提供人頭帳戶或擔任車手，均可能構成洗錢罪，可處6個月以上有期徒刑，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。
2.金融機構落實開戶及交易之客戶審查程序，多一份關心，多一些瞭解，健全臺灣金融環境，保護你我財產安全，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。
3.出入境攜帶新台幣10萬元、人民幣2萬元、等值1萬美元之外幣、有價證券、一定金額之黃金及物品，要誠實申報，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。
4.自106年6月28日起，洗錢防制法新增銀樓、代書、房仲、律師、會計師、公證人從事特定交易時，也要進行客戶審查、申報可疑交易及保存交易紀錄，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。
(資料來源:內政部政風處)
廉政宣導─ i幸福  檢舉賄選  人人有責：
本（107）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將於107年11月24日投票。本次選舉反賄選之宣導口號為「i幸福  檢舉賄選  人人有責」；有關法務部及廉政署製發之反賄選宣導素材（含宣導海報、宣導影片、廣播插播卡等）已上傳至本家全球資訊網「最新消息」及家區內網「公告區」→「政風宣導」→「107年政風宣導」資料夾中，請各組室、各堂及全體同仁撥冗瀏覽，廣為宣導。
廉政宣導─國中校長偽報公共關係費涉有不法案：
甲自98年8月至101年7月間擔任A國中校長，利用私人聚餐之機會，意圖不法之所有取得餐廳空白發票收據，並偽填日期、數量、品項、金額核銷公共關係費新臺幣4萬餘元。嗣後，甲於101年12月召開之校長成績考評委員會時做出不實陳述，聲稱其公共關係費由渠自行支付，再以商家提供之單據核銷，致誤導委員會決議不予懲處，惟於檢察官訊問時始坦承不諱，就其所犯刑法210條28、第216條29行使偽造文書、第339條第1項30詐欺取財等罪嫌，經檢察官審酌甲無前科，且其犯後坦承犯行並繳回犯罪所得及公共利益之維護，業經偵查終結予以緩起訴處分31。學校之教職員除教育行政及學術之基本職責外，還具有引導社會風氣之功能。甲為一校之長，更應以身作則，就公共關係費之支用應恪遵「支出憑證處理要點」之規範核實報支。另外，學校之人事、會計、出納工作，其用人來源分別隸屬不同任用機關，對於學校財（帳）務管理應發揮內部控制稽核之功能，於審核流程中即時發現問題，導正非法或不當行為。(資料來源:法務部廉政署)
廉政宣導─保護採購評選委員:
按「採購評選委員」因擔任政府採購法之評選職務，而具有刑事法上之「授權公務員」身分，為落實政風工作「防護」面相，預防「採購評選委員」因不熟悉法律規定而誤觸法令，法務部廉政署爰製作旨揭影片，影片以上傳至本家全晴資訊網及家區內網公告區107年政風宣導檔案夾中，請撥冗上網瀏覽。
廉政宣導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:
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期間，強化各項廉政作為，以營照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選舉環境，為確保選舉期間公務人員依法行政，請各政府機構配合人事單位強化行政中立宣導事宜。另重申各政風人員務特定支持之政黨、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站台、遊行、拜票、廉署等行為，並應遵守工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相關規範。
公務機密維護宣導─紙本個資文件防護(二)：
列印工作若委外，交付企業仍有個資責任除了自己內部列印的管控，有些機關也會將文件列印工作委外處理。但委外並不代表機關不用負責，依據個資法第 4 條規定，「受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委託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，於本法適用範圍內，視同委託機關。」因此，機關在交付個資文件委外作業時，需要謹慎評估，並針對有關個人資料處理的業務，建立評估的標準，以便篩選出適合的配合廠商。(資料來源:澎湖縣政府稅務局)
機關安全維護宣導─擁高學歷 經濟獨立粉領族 難敵假交友柔情攻勢陷阱：
新北市一名陳小姐，日前在通訊軟體Facebook上，遇上一名自稱香港OO股份有限公司VIP客戶部門主管經理的「吳O」男子主動加好友，兩人相談甚歡，對方表示有投資賺錢的機會可在海外集資操作指數，王小姐誤信對方對管理團隊很有想法、投資管道可信，加上認定彼此情誼，於是在聊天一個月後，王小姐按照「吳O」指示，先匯款美金2萬元至對方提供的香港中國銀行帳戶內，復於5日後接到自稱香港OO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部人員來電，要求王小姐繳交境外所得稅5%，王小姐再度匯款美金6萬2,100元至對方指定帳戶，一周後，王小姐又接到自稱香港金融管理局人員來電，表示資金過於龐大，須提供當地工作證明或當地人員代理擔保並繳納保證金，王小姐不疑有他，又匯款美金6萬4,000元至對方指定帳戶，待王小姐發現已匯款多筆金額，計美金14萬6,100元(約新臺幣450萬元)，又聯絡不上「吳O」及其主管，才驚覺遭到詐騙，進而報警。(資料來源:桃園地方檢察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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